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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211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7,782,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72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贺财霖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

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竺菲菲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7,700 99.9464 71,500 0.0453 13,000 0.0083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7,400 99.9462 71,900 0.0455 12,900 0.0083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8,600 99.9470 71,300 0.0451 12,300 0.007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8,300 99.9468 71,500 0.0453 12,400 0.0079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5,500 99.9450 71,800 0.0455 14,900 0.0095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5,500 99.9450 70,400 0.0446 16,300 0.0104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4,400 99.9443 72,400 0.0458 15,400 0.0099

8、议案名称：《关于签署〈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8,400 99.9468 70,300 0.0445 13,500 0.0087

9、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5,400 99.9449 71,500 0.0453 15,300 0.0098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5,700 99.9451 71,500 0.0453 15,000 0.009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8,218,060 98.9893 71,500 0.8612 12,400 0.1495

5

《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

及监事薪酬事项的议案》

8,215,260 98.9556 71,800 0.8648 14,900 0.1796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8,214,160 98.9424 72,400 0.8720 15,400 0.1856

9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

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8,215,160 98.9544 71,500 0.8612 15,300 0.18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的，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议案4、5、7、9均对中小

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乔营强、吴焕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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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仁村E组团商业及服务楼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99,302,8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31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张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马进华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4,191,332 99.7954 3,942,900 0.1577 1,168,600 0.0469

2、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4,018,532 99.7885 3,708,500 0.1483 1,575,800 0.0632

3、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3,429,232 99.7649 3,692,700 0.1477 2,180,900 0.0874

4、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4,071,432 99.7906 3,955,400 0.1582 1,276,000 0.0512

5、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4,064,432 99.7904 3,697,300 0.1479 1,541,100 0.061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4,303,032 99.7999 3,716,800 0.1487 1,283,000 0.0514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7年度现金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4,132,432 99.7931 3,850,800 0.1540 1,319,600 0.0529

8、议案名称：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购买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4,495,883 98.4247 4,116,000 1.3756 597,200 0.1997

9、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2,483,642 99.7271 5,482,890 0.2193 1,336,300 0.0536

10、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确认及预计2025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0,901,683 97.2235 6,954,200 2.3241 1,353,200 0.4524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3,409,332 99.7641 3,667,200 0.1467 2,226,300 0.0892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3,448,832 99.7657 3,667,200 0.1467 2,186,800 0.0876

13、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2,269,242 99.7185 4,163,700 0.1665 2,869,890 0.1150

14、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2,497,642 99.7277 4,162,300 0.1665 2,642,890 0.105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200,093,7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76,822,3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15,567,508 94.4281 5,482,890 4.4799 1,336,300 1.092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3,317,800 93.6442 983,100 3.9481 599,500 2.407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92,249,708 94.6283 4,499,790 4.6158 736,800 0.755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

的议案

294,209,283 98.3289 3,716,800 1.2422 1,283,000 0.4289

7

关于制定《淮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7年

度现金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

案

294,038,683 98.2719 3,850,800 1.2869 1,319,600 0.4412

8

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购买

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294,495,883 98.4247 4,116,000 1.3756 597,200 0.1997

9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92,389,893 97.7209 5,482,890 1.8324 1,336,300 0.4467

10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

确认及预计2025年关联交易

的议案

290,901,683 97.2235 6,954,200 2.3241 1,353,200 0.4524

11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293,315,583 98.0303 3,667,200 1.2256 2,226,300 0.7441

12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293,355,083 98.0435 3,667,200 1.2256 2,186,800 0.7309

13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292,175,493 97.6492 4,163,700 1.3915 2,869,890 0.9593

14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292,403,893 97.7256 4,162,300 1.3911 2,642,890 0.883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议案8、议案10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公

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2,200,093,749股按照相关规定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坚、张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有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坚、张凡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202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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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2日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22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2号本公司四楼420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22日

至2025年5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 √

2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3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4 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

5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6 关于境内外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等的议案 √ √

7 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 √

8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5年度境内审计师的议案

√ √

9

关于续聘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25年度

境外审计师的议案

√ √

10

关于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相关事宜的

议案

√ √

11 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

12 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

13 关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中， 议案1、2、4-11、13经本公司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议案1、3、5、6、7、8、9、12、13经本公司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 相关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9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及本公司网站http://www.cygs.com发布之 《四川成渝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四川成渝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10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8、9、10、11、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107 四川成渝 2025/5/1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有权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

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股东也可以通过传真、邮

递等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2号公司办公楼三层304室。

（三）登记时间

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9:00-11:00，14:30-16:30如以传真或邮递等方式登记，请于2025年5

月14日（星期三）或该日前送达。

（四）委托代理人

1、委托代理人必须由委托人或其受托人正式以书面方式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

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股东授权委托书必须在本次大会召开前24小时或以

前送交本公司。

2、委托人为法人的，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代理人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五）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

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六、其他事项

1、会议预计不超过半天时间，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2、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 茜

联系电话：028一85567671

传真：028一85530753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四川成渝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四川成渝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2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5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境内外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等的议案

7 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8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2025年度境内审计师的议案

9

关于续聘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25年度境外审计师的议案

10

关于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相关

事宜的议案

11 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2 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3 关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3976� � � � � � �股票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7

转债代码：113624� � � � � � �转债简称：正川转债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正川转债”

2025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5年4月25日（周五）

●可转债除息日：2025年4月28日（周一）

●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5年4月28日（周一）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25年4月28日支付自2024年4月28日至2025年4月27日期间的利息。 根

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正川转债

3、债券代码：113624

4、证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

5、发行规模：40,500万元

6、发行数量：405万张

7、面值和发行价格：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8、债券期限：自发行之日起6年，自2021年4月28日起，至2027年4月27日止。

9、债券利率：第一年0.50%、第二年0.70%、第三年1.20%、第四年1.80%、第五年2.40%、第六年

3.00%。

10、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

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登记日持

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可

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负担。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票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11、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5月7

日， 即募集资金划至公司账户之日） 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1年11月8日至2027年4月27日止。

12、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46.6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46.02元/股。

13、可转债信用评级：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A+”级，评级展望“稳定” 。

14、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15、担保情况：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公司控股股东重庆正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100%本金及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担保的受益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

16、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约定，本次付息为公司可转债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4年4月28日至

2025年4月27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1.80%（含税）， 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1.80元人民币（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发放日

1、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5年4月25日（周五）

2、可转债除息日：2025年4月28日（周一）

3、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5年4月28日（周一）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5年4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正川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1、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

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

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

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

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100元

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1.8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1.44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

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

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

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1.80元

（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市

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

年12月31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

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1.80元（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

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龙凤桥街道正川玻璃工业园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3-68349898

2、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号三楼

联系人：奚一宇

联系电话：021-33389888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3912� � � � � � �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2025-047

转债代码：113597� � � � � � � � �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佳力转债”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6号）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发行了3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0.00万元，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50%、第二年0.70%、第三年1.00%、第四年

1.8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发行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7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已于2020年8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佳力转债” ，债券代码“113597”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佳力转债” 自2021年2月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佳

力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3.40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10.71元/股。

1、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3.40元/股调整为23.15元/股，转股价

格调整日为2021年6月23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披露的《关于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2、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3.15元/股调整为16.36元/股，转股价

格调整日为2022年6月16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9日披露的《关于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2-073）。

3、因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登记手续，新增股本83,221,388股。 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6.36元

/股调整为15.20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3年3月3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披露的

《关于“佳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4、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5.20元/股调整为10.79元/股，转股价

格调整日为2023年6月9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日披露的《关于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

5、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79元/股调整为10.71元/股，转股价

格调整日为2024年6月7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披露的《关于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1、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

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

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

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2、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佳力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即2024年12月7

日至2025年3月6日），如再次触发“佳力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在此

期间之后（从2025年3月7日重新开始起算），若再次触发“佳力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

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佳力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2月7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佳力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7）。

自2025年4月3日至2025年4月17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0.71元

/股的85%（即9.10元/股）的情形。 若未来20个交易日内有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85%，将可能触发“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本公司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

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88507 证券简称：索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0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索辰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数字科技” ）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受让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标

的公司” ）股权及/或向标的公司增资，收购取得标的公司51%股权，并将其作为控股子公

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进行，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

变更。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5年2月1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数字科技与标的公司主要股东马国华、北京力控飞

云商贸中心（有限合伙）、田晓亮签署了《收购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之框

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收购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3）。

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8），对本次交易进展情况进行了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与各中介机构签署了中介机构服务协议，并与有关各方

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

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最终能否实施及实施的具体进

度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88521� � � � � � � � �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3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0:00-11:00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一、说明会类型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芯原微电子（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情况，公司计划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

简称“说明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0:00-11:00

（二）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参加此次说明会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总裁Wayne� Wei-Ming� Dai（戴伟民）先生，公司首席财

务官、董事会秘书施文茜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0:00-11: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0: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

者关系信箱（IR@verisilico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8608521

电子邮箱：IR@verisilico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48 证券简称：卫星化学 公告编号：2025-022

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7）、《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8）。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10日）登记在册的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交易日（即2025年4月10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65,589,005 34.60

2 YANG�YA�ZHEN 392,168,813 11.64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4,684,409 6.67

4 嘉兴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139,864,401 4.15

5 洪涛 43,000,000 1.28

6 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TRUST 32,341,880 0.96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806,681 0.91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508,638 0.64

9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年金产品2 20,799,752 0.62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821,330 0.59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交易日（即2025年4月10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流通股份比例

（%）

1 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65,589,005 34.62

2 YANG�YA�ZHEN 392,168,813 11.65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4,684,409 6.67

4 嘉兴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139,864,401 4.15

5 洪涛 43,000,000 1.28

6 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TRUST 32,341,880 0.96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806,681 0.92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508,638 0.64

9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年金产品2 20,799,752 0.62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821,330 0.59

特此公告。

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证券代码：601866� � � � �公告编号：2025-022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4月17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十六次会

议，会议通知和议案材料等已按中远海发《公司章程》规定于2025年4月14日

送达各位董事审阅。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 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远海发《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于聘任本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张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即日生效。

公司于董事会前已召开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本议案进

行审议，会议一致审议通过本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张明明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规范运作》 第3.2.2条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明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张明明先生简历后附。

附：张明明先生简历

张明明先生，48岁，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先生于1999年7月参加工作，历

任中国海运（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远海运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财务

管理部总经理、资金管理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及海发宝诚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 党委委员等职务。 张先生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涉外会计专

业，经济学学士，为高级会计师。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